[bookmark: _GoBack]个人征信授权书
[bookmark: _Hlk85119700]
鉴于本人向华晨东亚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贵公司”）申请汽车贷款（含汽车附加产品贷款）相关业务或向贵公司就相关汽车贷款申请提供担保（以下合称“涉及本人的业务”），本人现授权贵公司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或贵公司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或贵公司及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或贵公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合称“贷款人”）在办理涉及本人的业务时，有权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采集、报送和使用本人全部或部分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并有权对查询到的本人信用信息进行打印、保存和处理(指对信息的整理、分析、比对、演算、归纳及/或加工等各项操作)：
第一条 采集及报送授权
本人同意贷款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个人征信机构（如百行征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755-83080999）、朴道征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service@pudaocredit.cn ））采集并报送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含本人因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不良信息）。
第二条 使用及处理授权
[bookmark: _Hlk85101942]本人同意贷款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办理涉及本人的业务时，可以基于以下目的，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个人征信机构（如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和朴道征信有限公司）查询、打印、保存、处理符合相关规定的本人信用报告、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含可能对本人造成负面影响的不良信息），并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个人征信机构（如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和朴道征信有限公司）向被授权人和有关部门、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公安、司法、教育、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通信运营商、银联、通联、易宝、社保、公积金、税务、民政、物流、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平台、行业协会等合法留存本人信息的第三方机构等）查询、核实、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本人能够用于判断个人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债务、财产、支付、消费、生产经营、履行法定义务等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对个人信用状况形成的分析、评价类信息），包括可能对本人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良信息，并可将上述信息在本授权书所列的用途范围内向贷款人提供。上述信息的保存期限为法律法规要求的最短时间，其中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为自不良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
· [bookmark: _Hlk85102233]对本人作为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申请汽车贷款业务而进行贷款审批、贷后管理；
· 对本人作为担保人而进行担保资格审查、贷后管理；
· 对本人作为机构汽车贷款申请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或主要经营负责人进行法人代表、负责人、高管等资信审查；
· 对本人提出的异议申请进行核查；
· [bookmark: _Hlk85102316]其他经过本人同意的合法用途。
第三条 若贵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联合发放贷款（涉及本人的业务），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及征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前下，本人同意贵公司可将上述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披露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用于联合贷款之目的。
若申请贵公司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发放贷款（涉及本人的业务），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及征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前下，本人同意贷款人可将上述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披露给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其所在集团的成员机构用于联合贷款之目的。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将根据最小且必要的原则收集、存储、使用、加工等处理个人信息。
若贵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联合发放贷款（涉及本人的业务），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及征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前下，本人同意贵公司可将上述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披露给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无锡分行用于联合贷款之目的。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无锡分行将根据最小且必要的原则收集、存储、使用、加工等处理个人信息。
若申请贵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联合发放贷款（涉及本人的业务），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及征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前下，本人同意贷款人可将上述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披露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其所在集团的成员机构用于联合贷款之目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将根据最小且必要的原则收集、存储、使用、加工等处理个人信息。

第四条 贷款人作为被授权人超出授权范围进行征信查询、使用和报送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监管部门约谈、行政处罚、诉讼、赔偿及对贷款人声誉的影响等）由被授权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Hlk85103685]第五条 本授权书系本人对被授权方做出的单方承诺，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因相关汽车贷款合同的任何条款无效而无效。
第六条 若本人所申请的业务未获批准办理、未实际发生，本人同意贷款人保留本授权书以及信用报告等。
第七条 本授权书自本人签署后或以数据电文/电子签名形式订立后即时生效，至涉及本人的业务全部终结时止。
第八条 本授权书按中国法律解释。凡因本授权书引起的或与本授权书有关的任何疑问、投诉或争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协商解决，我们将及时处理，并在合理期限内回复；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纠纷或争议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客服电话：021-80237100
客服邮箱：service@brilliance-bea.com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1267弄8号第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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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声明
1.本人知悉贷款人向合法设立的征信机构提供征信不良信息前，将以电子邮件、短信、纸质信件等任一方式通知本人。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不良信息除外。本人知悉，当本人联系信息变更时，需要及时向贷款人更新，确保及时收到通知。
[bookmark: _Hlk85119625][bookmark: _Hlk85119642]2.贷款人已依法向本人提示了相关条款（特别是字体加粗的条款），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效果做了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本人不良信息报送征信机构导致其他银行拒绝为本人提供服务的不利后果等），本人已经知悉本授权书所有内容的意义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并理解上述条款，并自愿作出上述授权、声明和承诺，本授权声明是授权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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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honeNumber]授权人手机号：
授权人签字：

[bookmark: authorizationDate]授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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